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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委员会

会 务 动 态
(2012 年第八期)

◆要闻◆
市民建召开文明创建工作动员大会

7 月 6 日上午，市民建机关召开文明创建工作动员大会，部署下半年创建市级文

明单位有关工作，机关全体人员参加。会议由周新斌秘书长主持，李海波副主委出席

并讲话。

会上传达了市、区文明办关于文明创建工作与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工作等相关文件

精神，宣读了《市民建文明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学习了《全国文明单位测评体系（试

行）》等相关内容。周秘书长要求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结合本职，切实把志

愿服务工作做好，努力使市民建的文明创建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李海波副主委对机关文明创建工作提出五点要求：一是要充分认识文明创建工作

的重大意义，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吃透文件精神，努力把各个项目落到实处；二是要

互相配合，责任到人；三是要把文明创建与岗位责任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四是要把

文明创建与社会服务品牌建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从文明创建的角度更进一步做好

“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生态”等工作；五是办公室作为牵头部室，要积极加强

与市、区、街道文明办的联络，第一时间了解上级精神，随时传达到各部室贯彻执行，

争取今年底顺利通过市级文明单位验收。 （办公室 王军振）

市民建副主委李海波
在市政协十二届三次常委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6 月 28 日至 29 日，市政协召开十二届三次常委会，围绕“推进工业持续强劲增

长”开展专题协商讨论。市长唐良智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上，唐市长首先就工业与服务业、传统工业与新兴产业、工业与环境保护、工

业与新城区发展提出问题，政协委员纷纷热烈建言献策。

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市民建副主委李海波代表民建界别，作了题为《大力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建议》的大会发言，主要针对我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拥有

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出台产业集群振兴计划、发挥政府引领作用；以“横向

群集、纵向链集”为目标，构建产业运行机制；实施“两个结合”战略，加大高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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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引进力度；完善风险创投体系，发挥资本支撑作用等建议，得到与会领导和政协委

员的认同和肯定。7月 3日长江日报开辟专版对大会发言进行了报道和摘登。

市领导吴超、贾耀斌、邵为民、李传德、郭粤梅、江中联、侯晓华、石大鸿、黄

卫国、吴勇、张文彤与会。 （调研室 易 铭）

阳光慈善进社区 文明创建促和谐

7 月 6 日，由中央财政拨款，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主办，民建武汉市委、省阳光

慈善物资中心、武昌区委统战部承办的“阳光慈善进社区”扶贫济困捐赠仪式在武昌

区粮道街举行。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胡继堂及承办单位的主要领导出席仪式。市民

建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接受捐赠的市民建共建单位花楼水塔街徐红声副主任等也参

加了此次活动。

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理事长董玉霞在捐赠仪式上代表中心感谢中央财政以

及各单位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并向全市五个受助街道颁发了捐赠牌。为表答谢，

街道的领导也向董玉霞授予大爱无疆等五面锦旗。

民建武汉市委专职副主委李海波发表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此次活动的意义，并高

度赞扬了社会各界“慈善为民 共建和谐”的爱心和善举。他表示，市民建将动员更

多的会员参与慈善事业，让贫困家庭共享发展成果。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也参加了此

次捐赠仪式。他号召社会各界人士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并强调要提高慈善事业的透

明度，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和爱心。

此次活动捐助物资包括油、米、空调被等，价值总计 20 万元，受助人员来自于

全市五个城区街道的四百户困难群众，参与单位涉及到省市区三级民政系统、市区两

级统战系统等。 （社服部 汪雪梅）

◆动态◆
市民建经济调研专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共谋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7 月 4 日，市民建经济调研专委会召开了换届后的第一次主任会议。市委会副主

委李海波出席会议。会议由专委会主任程明刚主持，副主任肖飞、刘浏、屈晓霖、湖

北工业大学教授胡放之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调研室主任徐敏传达了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动员大会的会议精神，介绍

了武汉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的优势

和突破口。程明刚主任和其他几位副主任分别就产业链建设、服务环境和理念、旅游

服务与创新、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等方面，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了建议。

李海波副主委分析了民建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所做课题的立意和切入点，

并希望专委会能开展深入调研，形成多篇高质量的社情民意和提案。

本次会议还对经济调研专委会下半年的工作做出了部署。 （调研室 易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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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建召开新一届学习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7 月 12 日上午，市民建新一届学习委员会召开了换届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

由学委会主任邓超华主持，市民建专职副主委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参会委员分别畅谈了对“学委会工作”的认识和感悟。宣传部部长王斌向

大家介绍了学委会的工作条例，邓超华主任传达了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2012]13 号文

件《关于印发<2012 年全市统战调研工作方案>的通知》的主要精神。随后，学委会副

主任高啟华、万松分别代表课题组，就本专委会承担的 2012 年市民建的 2 个理论研

究课题的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最后，李海波副主委作总结讲话。他希望学委会成为

学习的中心组、统战的宣传队、理论的研究所、文化的研讨会，同时对学委会的工作

提出 3点要求：①有计划，不贪多求全，注重求精；②要量化，工作要量化到人，每

年有一定的学习活动；③要深化，研究要持续深入，切勿浮于表面。

本次会议还对学委会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讨论。 （宣传部 徐静芝）

市民建社会法制专委会召开第一次全委工作会

7 月 17 日上午，市民建社会法制委员会召开换届后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市委会

专职副主委李海波、秘书长周新斌应邀出席，专委会主任李春生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民建专委会工作暨界别工作会议精神，并通报李春生、王友锋、张

亚卿三位同志荣获市民建专委会优秀委员的荣誉称号。在总结过去工作经验和成果的

基础上，新一届法委会进一步明确了班子成员职责分工，并对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进

行了布署。

李海波副主委作总结讲话。他希望法委会能够代表市民建对法制、社会管理创新

等专业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将参政议政作为工作重点，成为我会议政工作的生力军；

希望专委会在立足专业提供服务的同时，将为社会服务和为会员服务有机结合、与市

委会下一步加大会员服务的工作目标紧密结合，为组建服务企业家会员的专业团队提

供人才储备。最后，他提出要求，希望每位专委会成员每年至少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

社情民意。 （组织部 喇珺艳）

市民建将“阳光慈善”送进花楼水塔街

继 7月 6日“阳光慈善进社区”活动在武昌粮道街进行首场物资捐赠后，7月 17、

18 日，市民建又携手省阳光物资慈善中心将“阳光慈善”送到江汉区花楼水塔街，并

慰问了部分困难群众。

17 日上午，市民建、省阳光物资慈善中心来到江汉区花楼水塔街，为该街道下属

13 个社区的 100 户困难群众送上了大米、食用油、棉被等生活必需品，捐赠物品价值

总计 5万元。市民建会员、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理事长董玉霞以及接受捐赠的市

民建文明共建单位花楼水塔街工委书记黄成正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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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楼水塔街工委副书记许辉代表街道向市民建和阳光慈善物资中心表示感谢，并

祝愿民建的社会服务品牌越做越好，祝愿慈善阳光照亮更多人的心田。

18 日上午，市民建副主委李海波、秘书长周新斌一行冒着高温酷暑，专程到江汉

区花楼水塔街，看望部分困难家庭，亲自送上了大米、食用油、棉被等生活物资。江

汉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建军、花楼水塔街工委副书记许辉陪同慰问。

李海波一行分别前往永康社区 89 岁的空巢老人胡桂珍和联保社区季学祥家中探

望，在详细询问她（他）们的生活情况并了解到存在的一些生活困难后，李海波向两

家人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并表示市民建将动员更多的会员参与慈善事业，积极为贫困

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对花楼水塔街工委副书记许辉提出来的老城区街道存在的住房困难问题时，李海

波表示，市民建一直将社会服务作为我会参政议政的实践活动和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

源泉，今后要积极发挥参政议政话语权，呼吁社会各界参与到扶贫帮困工作中来，并

就优化保障房建设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 （调研室 易 铭）

◆简讯◆
◇6月 18-22 日 市委统战部胡继堂常务副部长率领市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秘

书长等一行，专程赴贵州省毕节地区参观考察“毕节模式”。市民建秘书长周新斌参

加考察活动。

◇6月 19 日 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动员大会在武汉剧院召开，市民建张文彤

主委，沈君谧、党蓁、李海波副主委出席大会。

◇7月 3-9 日 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党外年轻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的学习、交流座

谈会。市民建主委张文彤参加座谈、交流。

◇7月 6日 中共市委召开第三次“双月座谈会”，常委穆书芹代表市民建就申报

盘龙城国家遗址公园作专题发言，李海波副主委参加座谈会。

◇7月 17 日和 20 日 市政协副主席、市民建主委张文彤参加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对我市部分重大项目建设情况的调研、座谈。

报：民建湖北省委： 跃进主委、各位副主委

办公室、宣传部

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各位领导 党派处 研究室

送：民建武汉市委： 文彤主委

君谧、党蓁、海波、传江、方洁、海虹、李茵

副主委，周秘书长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科技局

发：各区（工）委会、市直支部、机关各部室

民建武汉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共印 30份

统稿人：吴 芳 签发人：李海波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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